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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(東
南區)
承辦人：李志遙
電話：1999(外縣市撥02-2720-8889)轉
1887
電子信箱：br8200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衛心字第11331630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請轉知所屬人員依據相關法規辦理保護性案件責任通報、

參與教育訓練及參用工作手冊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1月21日北市家

防兒字第1133013507號函辦理。

二、遇有疑似保護性案件，應於知悉後24小時內至「社會安全

網-關懷e起來」（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）進行通

報，相關法規摘要如下：

(一)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1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…於執行職務

時，知有疑似性侵害犯罪情事者，應立即向當地直轄

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。

(二)家庭暴力防治法第50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、社會工作人員

…及其他執行家庭暴力防治人員，於執行職務時知有疑

似家庭暴力情事，應立即通報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，至遲不得逾24小時。

(三)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53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…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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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執行業務時知悉兒童及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立

即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

小時：...五、有第56條第1項各款之情形。六、遭受其

他傷害之情形。及同法第54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…及其他

執行兒童及少年福利業務人員，於執行業務時知悉6歲以

下兒童未依規定辦理出生登記、預防接種或兒童及少年

家庭遭遇經濟、教養、婚姻、醫療或其他不利處境，致

兒童及少年有未獲適當照顧之虞，應通報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
(四)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7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…及

其他執行兒童福利或少年福利業務人員，於執行職務或

業務時，知有被害人，應即通報當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。

(五)老人福利法第43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……及其他執行老人

福利業務之相關人員，於執行職務時知悉老人有疑似第

41條第1項或第42條之情況者，應通報當地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。

(六)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第1項：醫事人員……及其

他執行身心障礙服務業務人員，知悉身心障礙者有前條

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立即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。

三、相關課程及工作手冊資訊如下：

(一)臺北e大「保護性案件責任通報人員教育訓練」線上課程

網址為，https://elearning.taipei/elearn

/courseinfo/index.php?courseid=3699。

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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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衛生福利部「兒少虐待及疏忽－各縣市設置兒少保護小

組醫院名單及工作手冊」下載網址為，https://dep.

mohw.gov.tw/DOMHAOH/cp-4265-45674-107.html。

(三)衛生福利部「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-醫事人員工作手

冊」下載網址為，https://dep.mohw.gov.tw/DOMHAOH

/cp-478-1797-107.html

(四)請各單位鼓勵所屬人員、踴躍選讀該線上課程及工作人

員手冊，自主學習。

四、相關責任通報問題，可撥打本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

心責任通報專線(02)2361-5295轉226或227諮詢。

正本：台北市牙體技術師公會、台北市助產師助產士公會、台北市物理治療師公會、台
北市語言治療師公會、台北市營養師公會、台北市醫事放射師公會、台北市醫檢
師公會、台北市護理師護士公會、台北市驗光師公會、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
醫院、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、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、協和婦女
醫院、泰安醫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癌醫中心分院、培靈醫院、博仁
綜合醫院、郵政醫院（委託中英醫療社團法人經營）、臺北市北投健康管理醫
院、臺北市呼吸治療師公會、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、臺北市醫師公會、臺北市
聽力師公會、德威國際牙醫口腔醫院、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
處、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、三軍總醫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
處、中山醫療社團法人中山醫院、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、中國醫
藥大學附設醫院臺北分院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兒童醫院、
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、秀傳醫院、社團法人臺北市
職能治療師公會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、振興醫療財團法人振興
醫院、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
醫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北護分院、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兒
童醫院、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、基督復臨安息日會醫療財團法人臺安
醫院、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、景美醫院、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
念醫院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－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、臺北市立聯合醫院、臺北
市立關渡醫院－委託臺北榮民總醫院經營、臺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、臺北市藥師
公會、臺北榮民總醫院、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、醫療財團法人辜公亮基金會和
信治癌中心醫院、社團法人臺北市牙醫師公會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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